
中央国家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管理办法 （试行）

（2006 年 11 月 13 日  财政部  财行 [2006] 312 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

管理办法》和《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对出差、

会议实行定点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实行定点住宿，中

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暂不实行定点住宿。中央国家机关

和直属事业单位实行定点办会。

第三条  定点管理的内容包括：出差、会议定点饭店的

确定、监督检查以及变动调整等。

第四条  出差、会议定点管理工作由财政部负责，部分

工作委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和省、

地（市、州，下同）级财政部门进行。

第五条  定点饭店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

地级市确定。县级是否确定定点饭店，由各地自行决定。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财政部的职责是：

（一）制定、修订定点管理办法；

（二）指导、协调全国的定点管理工作，具体包括：

1. 制定、下发定点管理协议书的主要条款；

2. 委托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确定定点饭店；

3. 对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确定的定点饭店及收

费标准等予以审核确认；

4. 委托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与确认的定点饭店

签订协议书；

5. 委托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对定点饭店进行监

督检查；

6. 对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提出的变动、调整定

点饭店和收费标准的意见予以审定；

7. 公布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

第七条  国管局受财政部委托，负责北京地区定点饭店

的管理工作，具体包括：

（一）负责北京地区定点饭店的确定工作；

（二）将确定的北京地区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上报财政

部审核确认；

（三）负责与财政部确认的北京地区定点饭店签订协议

书；

（四）负责北京地区定点饭店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对北京地区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变动、调整提

出意见；

（六）财政部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省、地级财政部门受财政部委托，负责当地定

点饭店的管理工作，具体包括：

（一）负责当地定点饭店的确定工作；

（二）将确定的当地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上报财政部审

核确认；

（三）负责与财政部确认的当地定点饭店签订协议书；

（四）负责当地定点饭店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对当地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变动、调整提出意

见；

（六）财政部委托的其他工作。

省、地级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政府采购机

构或其他中介组织开展部分工作。

第三章  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确定

第九条  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确定工作，由财政部委

托省、地级财政部门负责，省、地两级的具体分工由各省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北京地区委托国管局负责。

第十条  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确定，采取公开招标或

协商方式进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由国管局和各地财政部

门自行决定。

第十一条  三星级以下（含三星级）的星级饭店以及具

备相当条件的内部招待所等，均可以参加投标，或申请定点

饭店资格。四星级、五星级饭店，如果其优惠价格不高于住

宿费最高上限，也可以参加投标，或申请定点饭店资格。

第十二条  确定定点饭店的原则：

（一）数量适当。定点饭店的数量以能满足中央、地方

党政机关出差、会议需要为宜；

（二）布局合理。定点饭店的分布要合理，交通便利；

（三）档次适中。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级别人员出差、

会议的需要，确定不同档次的定点饭店；

（四）价格优惠。定点饭店对出差、会议的收费给予优

惠；

（五）公开公平。对各类宾馆、饭店要一视同仁，对内

部宾馆、饭店、招待所、培训中心不能有特殊政策；

（六）上下结合。在确定定点饭店时，要优先考虑当地

已经通过招标确定的会议、接待定点饭店，数量不足的，可

以适当增加；正在准备通过招标确定会议、接待定点饭店

的，要与中央确定定点饭店工作一并进行。在收费标准上要

一视同仁。

第十三条  确定收费标准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当地物价水平，淡旺季价格差异；

（二）国家财力可能，尽可能节约财政开支；

（三）当地的会议费标准或会议费定点价格，定点饭店

收费标准应比对外提供的其他优惠价格更加优惠。

第十四条  各地确定定点饭店以后，由国管局和省级财

政部门将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格式附后）汇总报送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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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确认。

经财政部确认后，由财政部委托国管局和各地财政部门

与定点饭店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三份，财政部、国管局

或各地财政部门、定点饭店各一份。

第四章  对定点饭店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对定点饭店的监督检查工作，由财政部委托

省、地级财政部门负责，北京地区委托国管局负责。

第十六条  监督检查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定点饭店认真履

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第十七条  国管局和省、地级财政部门设立投诉电话，

接受对定点饭店的投诉，对投诉进行及时处理，并定期将有

关情况汇总报财政部。

第十八条  对定点饭店有以下行为的，经调查属实，第

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书面警告；第三次取消定点饭店资

格，并不得参加下一轮次的招标。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待协议承诺的出差人员和会议

的；

（二）超过协议规定标准收费的；

（三）提供虚假发票的。

第五章  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的变动调整

第十九条  定点饭店实行动态管理，两年一定。

第二十条  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本轮次的定

点饭店可以续签下一轮次的协议，继续保留定点饭店资格；

也可以自愿退出，定点饭店资格自动取消。

第二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国管局和各地财政部门可

以对定点饭店进行调整。凡具备条件的饭店、招待所均可申

请定点饭店资格。

第二十二条  定点饭店收费标准在协议期内原则上不得

变动，遇有饭店条件改善、星级档次提高等情况，可以申请

调整收费标准。

第二十三条  定点饭店要求提高收费标准，应向国管局

或当地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国管局或当地财政部门提出意见

报财政部审定。

第二十四条  对定点饭店提出的收费标准超过规定的住

宿费上限，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定点饭店可以退出。

第二十五条  定点饭店及收费标准变动、调整经财政部

审定后，委托国管局或各地财政部门与定点饭店重新签订协

议。

第二十六条  财政部每两年重新公布定点饭店及收费标

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地方党政机关出差人员可以到财政部确定

的定点饭店住宿，会议也可以到财政部确定的定点饭店举

办，并享受同等优惠。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

（2006 年 11 月 13 日  财政部  财行 [2006 ] 313 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的需要，规范差

旅费管理，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包括

中央驻北京市以外地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第三条  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第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在规定标准内凭据报

销，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实行定额包干。

第五条  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出差审批管理制度，严格控

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廉政建设，不得向

下级单位或其他单位转嫁差旅费。

第二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六条  出差人员要按照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凭据

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

分自理。

（一）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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